
 

 

 

 

 

 

 

 

提名表格必須 2023 年 10 月 11 日或以前電郵至 hkgefoffice@gmail.com 或傳真至 21119826     編號：                  

(*建議以電郵遞交)                    (由本會職員填寫)                                                           

資優教育基金 

第十三屆（2023-2024）「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 

(一) 學生資料 

1. 個人資料 

學生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班別：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年      月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提名學生今年有申請其他奬學金： 是，請列明：                               否 

2. 校內及校外活動或服務  (*請列出不多於 15 項具代表性的項目， “1” 為最具代表性，如此類推)  

 年份 機構名稱 活動內容 職位(如適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相片 



 

 

 

 

 

 

 

 

3. 曾獲獎項、嘉許狀、證書等 (*請列出不多於 20 項具代表性的項目， “1” 為最具代表性，如此 

   類推) (現不需遞交副本及證明) 

 年份 活動/比賽名稱 主辦單位 榮譽/獎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 學生自薦文章(約 500 字)  文章內容包括：i) 描述自己的卓越表現及潛質﹔ii) 待人處事、

出生地、家庭狀況、處理逆境的情況、尚需改進之處、對家庭及社會的承擔及個人理想等； 

 iii) 如你獲得獎學金，打算如何運用﹖此外，你期望基金會如何幫助你呢﹖ 

 

學生簽名：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姓名：                簽名：                 

 

 

 

 

 

 

 

 

 

 

 

 

 

 

 

 

 

 

 

 

 

 

 



 

 

 

 

 

 

 

*提名表格一經簽署，表示申請人同意下方所列寫「收集個人資料」的條文，並確定所填報資料正確無訛。 

(二) 學校提名人填寫：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 校長 / 副校長 / 主任 / 老師 現推薦本校

_________班_____________________同學申請「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 

提名組別：      語言智能     邏輯數學智能     人際關係智能      空間智能           

  音樂智能      身體動覺智能    全面才能組 (除全面才能組外，可選多於一項)  

本校證明該生    接受政府資助 (    綜援     書簿費全免    書簿費半免)  

                未有接受任何政府資助 

其他經濟困難(請列明)：                             

本人對該生的評語 (例如學生卓越表現、品行、服務及家境等）  *如有需要，可另紙書寫附上 

 

 

 

 

 

 

 

 

 

 

 

 

 

學校名稱：                                                               校印 

學校地址：                                                               

學校電話：                學校電郵：                              

學校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副校長 / 主任 / 老師) 

提名人簽署：                    校長簽署：                        

 

  



 

 

 

 

 

 

 

注意事項:    

1. 如學校提名兩人，請自行影印表格或到本會網頁 https://gef.org.hk/ 下載。 

2. 資優教育基金有權拒絕任何申請 / 提名而無需提供理由。 

3. 提名表格一經簽署，即表示提名人均證明所填報資料正確無訛。 

4. 得獎學生將獲發獎學金共港幣六千元，以玆鼓勵。獎學金將分兩期發放，期間得獎學生必須: 

   a. 依時遞交個人發展計劃書、進展報告、總結報告及參觀感想； 

   b. 出席不少於 50%核心參觀活動學習及參加最少 1 個自選的資優課程 

(參觀活動免費；資優課程則家長可能需要負擔部份費用)； 

c. 在安排下代表本會出席不同的典禮、活動、參與表演環節、接受訪問及拍攝。 

*未能達致以上各項要求者，本基金有權扣減其獎學金 

5. 得獎生必須安排一位在港親人負責簽收獎學金支票及為得獎生安排參加活動及報名事宜。 

   (其安排的在港親人所提供的手提電話號碼必須裝有 WhatsApp 通訊軟件，以便跟本會聯絡之用)  

6. 校方請安排一位老師負責協助跟進得獎學生及處理有關獎學金文件。 

7.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a. 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被資優教育基金或相關授權人士用作審閱奬學金申請之用。 

b. 申請人提供個人資料與否，純屬自願。如果你提供的資料不足夠，本會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  

c. 本奬學金的統計資料、各得奬者遞交的所有申請材料 (包括相片)、活動中的相片及影音、學習情

況及所有提交的報告，資優教育基金一概擁有版權，將用於資優教育基金及「閃耀之星」才華拓

展奬學金之年報、刊物、宣傳推廣及任何相關活動。 

d. 所有落選者的申請材料會於遴選程序完成 6 個月後予以銷毀。 

e. 根據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本會所持有關於申請人的個人資

料。請填寫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指定的《查閱資料要求表格》（表格 OPS003），查閱資料。提出

改正資料要求時，請以書面形式，發送至本會電郵地址。 

8. 本會有權對提交虛假資料的家庭採取民事或刑事之追究行動。 

 

 

 
如有任何爭議，資優教育基金保留一切條款、細則之最後解釋權及決定權。 

https://gef.org.hk/

